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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二、管理层的责任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四、工作概述
	五、鉴证结论
	一、基本情况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杨亮、五莲投资、爱加照明共同签订的《关于东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爱加照明及杨亮承诺爱加照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300万元；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0万元、1,500万元。
	如爱加照明未达到业绩承诺，杨亮承诺对投资方进行现金或者股权补偿。现金补偿方式：杨亮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总对价为上限向本公司进行补偿；若爱加照明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爱加照明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90%，则杨亮可暂不就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非净利润的部分向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与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差额递延至下一年，由爱加照明及杨亮继续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超出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差额计入下一年业绩金额。杨亮因业绩对赌而产生的现金...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